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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總則 

第 一 條 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大學法第

36 條及其施行細則、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訂定「大漢學校財團法人

大漢技術學院組織規程」（以下簡稱本規程）。 

第 二 條  本校兼重科學研究、技術開發、人文藝術涵養，致力培育高級專

業人才，落實產學合作，學以致用，服務社會為宗旨。 

第二章  組織與會議 

第 三 條  本校置校長一人，綜理校務。 

第 四 條 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，襄助校長處理校務。 

第  五  條  本校設下列各教學單位： 

一、研究所： 

（一）企業管理系流通與行銷管理碩士班。（系所合一） 

（二）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碩士班。（系所合一） 

二、學院部： 

（一）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。 

（二）珠寶技術系。 

（三）企業管理系。 

（四）機械工程系。 

（五）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。 

三、進修部： 

（一）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(含二年制專科部)。 

（二）珠寶技術系 。 

（三）企業管理系(含二年制專科部)。 

（四）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(含二年制專科部)。 

本校各系各置主任一人，綜理各系系務。得置職員若干人。 

本校各系、所之設立、變更、合併與停辦、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報

請董事會、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 

本校設通識教育中心，置主任一人，主持共同基礎課程及通識教

育課程之規劃及其教學之推動。 

第  六  條  本校董事會置秘書一人，並得置辦事員若干人，承辦日常事務及

會議記錄。 

第  七  條 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： 

ㄧ、教務處：置教務長一人，綜理全校教務事宜。得設註冊課務

組及招生事務中心，註冊課務組置組長一人，職員若干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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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事務中心置主任一人，職員若干人。 

二、學生事務處：置學生事務長（簡稱學務長）一人，綜理全校

學生事務、學生輔導及特殊教育相關事宜。得設生活輔導、

課外活動指導、體育暨衛生保健、原住民事務四組及學生輔

導中心、軍訓室，各組置組長一人，職員若干人。學生輔導

中心置主任一人，職員若干人。軍訓室置主任一人，得置職

員若干人。 

三、總務處：置總務長一人，綜理全校總務事宜。得設出納暨保

管、庶務暨營繕環安二組。各組置組長一人，職員若干人。 

四、研究發展處：置研發長一人、職員若干人，綜理全校學術研

究發展及統合各研發中心等事宜。得設創新育成、職業訓練、

東部地區防災研究、珠寶玉石研究、精密製造研究五中心。

各中心置主任一人，職員若干人。 

五、臺中產學分部：置主任一人，綜理臺中產學分部產學合作事

宜。得設實習推廣、產學育成、庶務三組，各組置組長一人，

職員若干人。 

六、圖書資訊中心：置主任一人，置職員若干人。辦理全校圖書

及資訊服務、校園網路、計算機教學及行政電腦化等相關業

務事宜。 

七、秘書室，置主任秘書一人，職員若干人，襄助校長處理行政

事務、公關事務及協調各單位間之事務。 

八、人事室：置主任一人，置職員若干人，依法辦理人事業務。 

九、會計室：置會計主任一人，置職員若干人，依法辦理歲計、

會計及統計事務。 

十、華語中心：置主任一人，置華語教師及職員若干人。負責規

劃與辦理華語推廣教育等相關業務事宜。 

前項各單位於必要時得另訂設置辦法，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

過，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。 

第  八  條  本校置稽核人員若干人，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之。稽核

本校包括人事、財務、學校營運等作業程序；並訂定相關作業程

序及稽核作業規範等事項。 

上列人員直屬校長督導。 

第  九  條  本校設校務會議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。以校長、副校長、學術與

行政主管、教師代表、職員工代表、學生代表及其他人員代表組

成之，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，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之

二分之一，教師代表中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者，以不少於教師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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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。學生代表總數不得少於全體校務會議

代表十分之ㄧ。 

            校務會議各代表產生方法如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教師代表：由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推選之，

其應選名額依各系與通識教育中心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

及講師之人數，按比例分配之。 

            二、軍訓教官代表：一人，由全校軍訓教官推選之。 

            三、職員代表：三人，由全校編制內職員推選之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工友代表：一人，由全校編制內工友推選之。 

            五、學生代表：由全校學生自治團體代表、學院部及進修部學生

代表擔任之；並依據自治組織之會員人數較多者優先參加校

務會議。 

           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學年，得連選連任；校務會議除前揭出席人

員外，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 

            校務會議以校長為主席，由校長召開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經

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，校

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。 

           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，處理會議交議事項。 

           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。 

            二、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。 

            三、系、所、中心及附設機構之設立、變更、合併與停辦。 

            四、教務、學生事務、總務、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。 

            五、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事項。 

            六、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。 

            七、會議提案及校長交議事項。 

第  十  條  本校並設下列各種會議： 

            ㄧ、行政會議：以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各

系主任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研究發展處研發長、主任秘書、

會計室會計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圖書資訊中心主任及校長指

定之其他人員組成之，校長為主席，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，

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人員列席。 

二、教務會議：以教務長、各系主任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其他

相關單位主管組成之。以教務長為主席，討論教務重要事項。

每學期至少召開ㄧ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亦得邀請與

議程相關人員及學生列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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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生事務會議：以學務長、各系主任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

其他相關單位主管、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。以學務長

為主席，討論學生事務重要事項。每學期至少召開ㄧ次，必

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亦得邀請與議程相關人員及學生列席。 

四、總務會議：以總務長、各系主任及其他相關單位主管組成之，

以總務長為主席，討論總務重要事項。每學期至少召開ㄧ次，

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亦得邀請與議程相關人員及學生列

席。 

五、研究發展會議：以研究發展處研發長、各系主任及其他相關

單位主管組成之，以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為主席，討論研究發

展重要事項。每學期至少召開ㄧ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

亦得邀請與議程相關人員及學生列席。 

六、系務(中心)會議：以各系主任及該單位專任教師組成之。以

各系主任為主席，討論有關本單位教學、研究、輔導、服務

及其他有關之單位事項。通識教育中心比照辦理，以主任為

主席。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亦得

邀請與議程相關人員及學生列席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校設下列各種委員會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校務發展委員會：研議有關校務發展之重要事項。其設置辦

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教師評審委員會：本校設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，評審有關教

師聘任、聘期、升等、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資遣原因之認

定、學術研究及其它相關重大事項。其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

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：評議有關教師停聘、解聘及其他決定

不服之申訴。其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

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四、職工人事評審委員會：評議有關本校職工之考核、升遷、獎

懲、退撫及資遣等事項。其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

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五、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：評議有關職員工之考核、升遷、獎懲、

退撫及資遣等不服之申訴。其設置辦法另訂，經校務會議通

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六、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：討論及議決有關學生重大獎懲及操行

案件，其設置辦法由學校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

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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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七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：評議有關保障學生或學生會及其他相

關學生自治組織權益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，其設置辦法另

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八、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：討論有關圖書資訊管理與發展相關重

要事項。其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

實施。 

            九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：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，並建立

免於性騷擾、性侵犯之學習環境,其組織成員須具備性別平等

意識，且女性成員不得低於半數，其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校

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十、通識教育委員會：為統籌、規劃通識教育理念、方針，並順

利辦理與推展相關事宜。其設置辦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

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本校得視學校發展需要，增設或調整各種委員會，其設置辦法依

相關法規審議核定後實施。 

 

第三章  各級主管之資格及產生程序 

第 十二 條  本校校長任期四年，任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後得連任。校長任期

屆滿或因故出缺，由董事會遴聘九人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，遴選

二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一人後，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。 
            校長因故出缺，在董事會遴選合格校長報請教育部核定前，依序

由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等合格代理人暫行兼代

校務，惟以六個月為限，並需報請教育部核定。 

            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，由學校擬定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董事會審

核後實施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校副校長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或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兼任。或

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。副校長之任期與校長相同為原則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校各系(所)主任（所長）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採任期制，每三

年為一任，連聘得連任。 

            各系(所)主任（所長）由各系(所)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推選，報

請校長聘請兼任之；通識教育中心主任，由校長遴選副教授以上

教師聘請兼任之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校教務長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。學生事務長、

總務長、研究發展處研發長、臺中產學分部主任、圖書資訊中心

主任、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或由職員擔

任之。華語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人員兼任之或由職員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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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之。人事室主任、會計室會計主任由校長分別依相關法令聘（派）

任之。 

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

擇聘。 

本校各組（中心）組長(主任)，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研究

人員兼任，或由職員擔任之。但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

教官兼任。 

各級主管由教師兼任者採任期制，除本校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

外，每三年為一任，連聘得連任。 

 

第四章   教師及職員之聘派 

第 十六 條  本校教師分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四級，經各級教師評

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聘任之，其職責為教學、研究、

輔導及服務。 

第 十七 條  本校得置助教，協助教學及研究之有關事項。 

第 十八 條  本校因特殊需要，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。其聘任及

升等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九 條  本校教師之聘任，採聘期制，其聘任應本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則，

其聘任方式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相關規章辦理。 

第 二十 條  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等依本校「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」辦理，其

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定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

施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校職員之任用依本校「職員任用及升遷辦法」辦理，其辦法另

訂之，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第五章  學生自治與校務參與 

第二十二條  本校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

治組織，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，其辦法另訂之，

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          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，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；學校應

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，但須依照「私立大專校院向學生收取代

辦費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            本校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，受理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

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，以保障學生權

益，其辦法另訂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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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條 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，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

議，並出席與其學業、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。 

            前項各種會議學生代表產生辦法另訂之。 

 

第六章  附則 

第二十四條  本校各單位所置職員，包括秘書、組長、組員、辦事員、管理員、

書記、護理師、護士、技正、技士、技佐等人員，並得視業務需

要增置之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之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 

第二十六條  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送董事會審核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